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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纺织集团 

反歧视政策 

第一章 总则 

1、目的 

为使公司员工在就业过程中不因性别、种族、国籍、婚姻、生理、姓氏、地理、

宗教信仰等差异而在工作中受到歧视，保障工人平等就业的权利。 

2、就业歧视的定义 

就业歧视，是指用人单位基于劳动者与职业能力和职业的内在客观需要不相关的因

素，在就业机会或职业待遇上做出任何区别、排斥或优惠从而取消或损害劳动者平

等就业权利的行为。 

就业歧视包括下列情形： 

（一） 直接歧视，是指用人单位基于国籍、民族、性别、身份、宗教信仰、残

疾、体貌特征、年龄、健康状况、性取向等因素对劳动者给予区别、排

斥或优惠对待，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 

（二） 间接歧视，是指用人单位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对劳动者做出与上述歧视因

素有关的区别、排斥或优惠行为，但其效果会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机

会均等或待遇平等。 

3、适用范围 

天虹纺织集团在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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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反就业歧视的措施 

第一节  一般规定 

1、反就业歧视义务 

天虹纺织应当依照本制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障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

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职业待遇，不得提出歧视性的要求。应

当把反歧视做为自身的社会责任。 

2、禁止招聘中的歧视 

不得在录用条件中明示或者暗示歧视性的任职条件，但该问题与工作性质直接相关

的除外。 

3、用人单位保管劳动档案义务 

应建立完善的劳动档案保管制度。劳动档案应当包括，劳动者的招聘录用程序中的

原始材料、劳动合同等各种有关材料。 

4、不得任意辞退劳动者 

不得以歧视性理由辞退劳动者。 

5、不得以打击报复劳动者 

不得因劳动者提出就业歧视申诉、起诉、检举、控告，或者帮助调查和作证，对劳

动者打击报复，包括无正当理由调换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停职、降低职务、减少劳

动报酬、辞退或以其它方式迫使劳动者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等行为。但劳动者因能力

不胜任现任职务工作岗位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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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身份歧视 

1、国籍、地域歧视 

不得以国籍、地域为由拒绝录用特定国籍、地域的劳动者，也不得提高对特定国

籍、地域劳动者的录用标准，或者在职业中给予不平等的差别待遇。 

2、户籍歧视 

不得以户籍为由拒绝招用非本地户籍的劳动者，也不得提高对非本地户籍劳动者的

录用标准，或者在职业中给予不平等的差别待遇。 

第三节  性别歧视 

3、对妇女的歧视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除国家规定不

适合妇女的工种或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提高对妇女录用的标

准。 

4、男女同工同酬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在劳动报酬、福利待遇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5、男女就业过程中的平等权利 

妇女在就业和职业方面享有和男子平等的权利。 

6、对妇女的特别待遇 

招用女职工时和女职工职业期间，劳动合同不得有限制女职工结婚、怀孕、生育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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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用女职工时禁止要求职工或在职女职工做妊娠测试，不能以此为由而拒绝录用或

调换工作岗位和辞退。 

女职工怀孕无法从事原工作时，用人单位应当为其调换工作岗位，而且该工作不得

损害女职工的身心健康。 

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原因，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单方面

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女职工要求终止劳动合同的除外。 

7、禁止对妇女的性骚扰 

义务禁止在工作场所中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性骚扰。 

第四节  残疾人歧视 

1、国家保障残疾人就业的义务 

国家保障残疾人的平等就业权，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残疾人创造就业条件。 

国家对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工作单位和从事个体经营的残疾人，依法给予税收优

惠，并在生产、经营、技术、资金、物资、场地等方面给予扶持。 

2、残疾人就业过程中的平等权利 

在就业和职业方面不得对残疾人实行不平等的差别待遇。 

3、对残疾职工的告别待遇 

应当为残疾职工提供适应其特点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并根据实际需要，使劳动

场所、劳动设备和生活设施达到适合残疾职工通行和使用的条件。 

应当对残疾职工进行岗位技术培训，提高其劳动技能和技术水平。 



5/5 

 

 

 

第五节  健康歧视 

1、传染病病原携带者的平等就业权利 

招用劳动者时，不得以传染病病原携带理由拒绝录用，也不得对在职的传染病病原

携带者进行辞退或转换到较差的工作岗位。但是，经医学专家鉴定传染病病原携带

者在治愈前或者排除传染嫌疑前，不得从事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规定禁止从事的工作。 

第六节   其它方面就业歧视 

1、民族歧视 

招用劳动者时，不得以民族为理由拒绝录用，或者提高对某个民族劳动者的录用标

准，或者在职业中给予某个民族劳动者以差别待遇。 

2、体貌特征歧视 

招用劳动者时，不得以身高、体重、容貌等体貌特征为由拒绝录用，除非某些工作

本身对此有明显、必要的特殊需要。 

3、年龄歧视 

不得设置不合理的年龄限制，损害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利。不得在就业岗位和职务

晋升方面设置年龄条件，不得对男女退休年龄实行差别对待，如果出于优待女性的

目的，可以规定在女性自愿申请的条件下提前五年或十年退休。 

4、对受过刑事处罚的劳动者的歧视 

不得歧视受过刑事处罚的劳动者，不得因为仅仅是由于有犯罪记录而拒绝录用劳动

者，但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和某些职业的特殊需要不予录用的除外。 


